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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项目内容
	资格条件
	评审资料
	资料情况

	1
	营业执照
	投标人必须是法人或其他组织，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
	须提供有效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原件备查
	

	2
	许可经营范围证明材料
	许可经营范围包含工程造价咨询服务
	投标人自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s://www.gsxt.gov.cn）或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（https://amr.sz.gov.cn）商事登记簿栏目查询，并附查询结果“截图”
	

	3
	投标人员资格证明
	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
	须提供加盖公章的法人证明书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，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备查
	

	4
	信用记录
	投标人须社会信誉良好，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“信用中国”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)列入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”。
	[bookmark: OLE_LINK12]投标人自行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creditchina.gov.cn）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并加盖公章
	


注：
1．以上资格审查合格条件标准中如出现一处不符合要求，其投标报名将不被接受；
2．评议标准以招标人和招标机构的意见为准；
3．以上资料各项证书的有效期请自行核对并在报名时提交。

